关于开展2011年度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的通知
各教研室：

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激发全体教师的教学热情，不断提高我院教师尤其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根据《关于开展2011年扬州大学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的通知》（扬大教〔2011〕90号）的文件精神，我院决定开展2011年度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一、参赛对象及条件

1．凡我院在职在聘教师，年龄在45周岁（含）以下（即1966年9月1日后出生），本年度有全日制本科生教学任务者均须参加。

2．本次比赛限理论课教学，有场地和教学条件限制的课程不参加本次比赛。

二、比赛程序

比赛选手由各教研室推荐产生。比赛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每人讲课限时30分钟。为营造更加真实的课堂环境，教师可以选择部分学生（不超过30名）配合自己的讲授。

比赛规则参照《扬州大学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规则》执行。

三、评委与评分

1．评委组成：比赛评委由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担任，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调整。

2．评分标准：主要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及教学效果等四个方面进行评分，具体见《扬州大学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评分表》。

评分采取现场打分的方法。最终评分为各位评委所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之后的加权平均数。有本教研室教师参加的比赛本教研室评委当场不评分。各位评委的评分保留一位小数。
四、比赛时间、地点
11月2日（星期三）下午2:00，文学院报告厅。

五、奖励

比赛设一、二等奖，一等奖两名，二等奖五名。一等奖获得者参加校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希望各教研室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加强中青年教师的教学技能指导培训工作，充分发挥教学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的带头作用，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争取全院教学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附件一：扬州大学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评分表

附件二：扬州大学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规则
附件三：文学院参赛教师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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